


[bookmark: _GoBack]各國立大學校院（不含臺灣大學、政治大學、中興大學、成功大學、陽明交通大學、臺灣師範大學）校務基金114年度預算評估報告
[bookmark: _Toc148082778][bookmark: _Toc180413014][bookmark: _Toc21028190]一九、臺北教育大學114年度預算案轉為短絀，鑒於近年建教合作收入逾9成來自政府委託辦理及科研補助計畫，允宜妥謀強化民間產學合作，俾增裕基金收益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基金114年度預算案編列建教合作收入1億6,170萬元，包含產學合作收入1,040萬元、政府科研補助收入5,130萬元及政府委託辦理收入1億元，較113年度預算案1億7,760萬元，減少1,590萬元(減幅8.95%)。經查：
(一)109至113年度建教合作收入逾9成來自政府委託辦理及科研補助之收入
[bookmark: _Hlk175249474]臺北教育大學建教合作收入主要源自與政府機關、公民營事業機構、民間團體及學術研究機構等，合作辦理有關各類研究發展、人才培育及學校智慧財產權益運用之收入[footnoteRef:1]，據該校提供建教合作收入狀況顯示(詳表1)，109至112年度來自政府委託辦理收入逾6成(60.53%至68.8%)、政府科研補助收入約3成(26.78%至31.74%)、民間產學合作之收入低於1成(4.42%至7.73%)，前2項來自政府經費合計占比逾9成；而114年度預算案建教合作收入編列數，來自政府之補助或委辦計畫亦達93.57%，產學合作計畫則僅占6.43%。 [1:  臺北教育大學產學合作實施要點第2點規定：「本要點所稱產學合作，係指本校為促進各類產業發展，運用現有資源與政府機關、事業機關、民間團體、學術研究機構等（以下簡稱產學合作機構）合作辦理下列事項之一者：1.各類研究發展及其應用事項：包括專題研究、物質交換、檢測檢驗、技術服務、諮詢顧問、專利申請、技術移轉、創新育成等。2.各類人才培育事項:包括產學合作機構人員專業培訓及研習等。3.其他有關學校智慧財產權益之運用事項。」] 

[bookmark: _Hlk175246058]表1  臺北教育大學109至114年度建教合作收入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bookmark: _Hlk175237801]年度
	政府委託辦理收入
	政府科研補助收入
	產學合作收入
	合計
(D)

	
	金額
(C)
	占比(C/D)
	金額
(B)
	占比(B/D)
	金額
(A)
	占比(A/D)
	

	109
	103,346
	64.73
	46,954
	29.41
	9,349
	5.86
	159,649

	110
	112,275
	65.80
	48,927
	28.68
	9,416
	5.52
	170,618

	111
	142,706
	68.80
	55,544
	26.78
	9,173
	4.42
	207,423

	112
	106,268
	60.53
	55,726
	31.74
	13,563
	7.73
	175,557

	113
	116,300
	65.48
	51,900
	29.22
	9,400
	5.29
	177,600

	113(7月)
	38,827
	51.47
	30,573
	40.52
	6,046
	8.01
	75,446

	114
	100,000
	61.84
	51,300
	31.73
	10,400
	6.43
	161,700


說    明：112年度以前為決算數，113及114年度為預算案數。
資料來源：臺北教育大學。
[bookmark: _Hlk179716288](二)114年度預算案轉為短絀，且近年收入近7成由政府資源挹注，允宜強化與民間之產學合作，以拓展校務基金收入來源及健全基金體質
[bookmark: _Hlk175249086]檢視臺北教育大學歷年財務收支情形，109至112年度決算總收入均大於總支出，決算賸餘介於150萬8千元至1,512萬2千元間，113年度預算案仍編列賸餘38萬8千元，惟114年度預算案卻由餘轉絀，預計短絀758萬4千元(詳表2)。另該校109至112年度之政府補助收入及自籌收入中政府挹注收入(科研補助或委辦收入)，決算數介於9億4,517萬5千元至10億3,636萬6千元間，佔總收入比率近7成(66.85%至69.69%)，113及114年度亦編列該等收入逾10億元，收入來源之拓展及營運成本之控管尚待研謀強化。鑑於該校114年度預算案轉為短絀，且近年收入近7成仰賴政府資源挹注，允宜強化與民間之產學合作，以拓展校務基金收入來源及健全基金體質。
綜上，臺北教育大學114年度預算案由餘轉絀，預計短絀758萬4千元，鑒於該校近年建教合作收入逾9成來自政府機關委託辦理及科研補助收入，且收入近7成仰賴政府資源挹注，允宜強化產學合作機制，深化與民間之產學交流合作，俾充裕校務基金財源。

表2  臺北教育大學109至114年度收支餘絀概況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
	109
	110
	111
	112
	113
	113
(7月)
	114

	自籌收入
(A)
	產學合作
	9,349
	9,416
	9,173
	13,563
	9,400
	6,046
	10,400

	
	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B)
	150,300
	161,202
	198,250
	161,994
	168,200
	69,400
	151,300

	
	其他
	407,320
	420,479
	441,535
	470,786
	433,688
	266,782
	466,619

	
	合計
	566,969
	591,097
	648,958
	646,343
	611,288
	342,228
	628,319

	政府補助收入(C)
	794,875
	786,719
	838,116
	814,732
	859,898
	514,665
	872,009

	總收入(D=A+C)
	1,361,844
	1,377,816
	1,487,074
	1,461,075
	1,471,186
	856,893
	1,500,328

	支出
	1,360,336
	1,369,171
	1,474,258
	1,445,953
	1,470,798
	824,718
	1,507,912

	餘絀
	1,508
	8,645
	12,816
	15,122
	388
	32,175
	-7,584

	[bookmark: _Hlk179536267]政府補助與自籌收入中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辦收入(E=B+C)
	945,175
	947,921
	1,036,366
	976,726
	1,028,098
	584,065
	1,023,309

	政府補助與自籌收入中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辦收入占比(E/D)
	69.40
	68.80
	69.69
	66.85
	69.88
	68.16
	68.21


說    明：1.自籌收入之其他項目包含學雜費收入、推廣教育收入、場地設備管理收入、受贈收入、投資取得之收益及其他收入。
2.112年度以前為決算數，113及114年度為預算案數。
資料來源：彙整自臺北教育大學提供資料。
(分機：8658陳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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